
 

裝載常壓液態非危險物品罐槽車罐槽體之竣工檢驗紀錄表 
                                                                                                 

申請書編號：                                                         檢驗日期：   年     月     日 

車           主  罐 槽 體 序 號  

牌   照   號   碼  罐槽體製造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罐  槽  車  車  別 □貨車    □半拖車       □全拖車 罐槽體水容量     公升 

車  架  號  碼  罐槽體櫃數     櫃 

一、檢   驗   基   準： 

檢 驗 項 目 檢              驗               基              準 檢 驗 結 果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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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形 罐槽車之外形得為圓筒形、橢圓形或具有圓弧之箱形。   

防     波      板 

罐槽體之各櫃內部，依其長度裝應設防波板，各防波板間距不得大於 1.5 公尺，

防波板之中央，設一直徑 30 公分以上之圓孔，上下兩端各設一直徑 20 公分以上

之圓孔。 

  

端板、隔板或防波板

之 加 強    
以槽型或角鋼加強之，每道二條；但防波板本身具有鼓形加強措施者免裝。   

人   孔   及   蓋 

以隔板所分隔之每一櫃頂部各設直徑 40 公分以上之圓孔或 30×40 公分以上之橢

圓形人孔及蓋(此蓋上另裝有液體罐裝用之小蓋),人孔與人孔蓋間，墊以耐油墊

片。 

  

通     氣     閥 每一人孔蓋上裝設通氣閥一個。   

罐   頂   護   板 
罐頂人孔之兩側及前後兩端，設置圍成框型之護板，板厚 2mm 以上，高度 12 公

分以上，並應高出人孔蓋及通氣閥。 
  

罐 槽 體 之 固 定 

罐槽體下部之兩邊，配合車輛大樑之寬度，各焊設以 4.5mm 以上厚度之枝樑共一

組(長度與罐長同)並固定於車輛之大樑，其固定方式以 U 型或其他型式之螺栓緊

固之，使不致前後左右滑動；屬車箱活動式者，其罐槽體下部以木質墊板，螺栓

牢固於車箱底板。 

  

罐  槽  體  裝  車 
罐槽體支架與車輛大樑間墊以具有彈性之木質、棉質或膠質板，將罐身校平後，

以直徑 16mm 以上之 U 型，或其他型螺栓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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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卸     口 

設於罐槽體左、右兩側或後端，設於罐槽體左、右兩側之排卸口及裝料口，宜裝

設於防止捲入裝置(護欄)之內側。而設於罐槽體後側之排卸口及裝料口，宜裝設

於保險桿及防止捲入裝置（護欄）之內側 10 公分。 

  

排    卸    閥 
設於排卸管之末端，應經 10 ㎏/c ㎡，10 分鐘之水壓試驗合格，閥之開關方向及

狀態標示清晰易識別 
  

排卸軟管收藏設備 設於罐槽體兩側，圓管或箱形，配合軟管之長度，並設收藏蓋，每輛車一至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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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     火     器 
應比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九條附件五有關大貨車攜帶滅火器之規定，隨車

攜帶符合規定之未逾時效滅火器。 
  

電  瓶  與  油  箱 
汽車電瓶不可與油箱同置一處，油箱加油口應置於駕駛台或車身之外，並與電瓶

排氣系統分置兩側，以策安全。 
  

排 氣 管 及 消 聲

器   之   裝   置 

排氣管及消聲器其接頭不得洩漏，如其距罐槽體底部之距離未滿 200mm 時，該

部分應加強適當之防熱裝置。 
  

扶梯、腳架及把手 應設於車輛後端或右側，扶梯之寬度至少 30cm，梯階之距離不得大於 30cm。   

保 險 桿及工具箱 
罐槽車後保險桿應距罐槽體法蘭或開關閥達 10cm 以上，工具箱設車輛左側以

外，固定牢固，無破損 
  

罐  體  縱  向、圓  周 

接  縫  及  接  合  效  率 

應用兩面焊對接式，焊接之表面須均勻適度，不應有不規則橫紋，或凹陷等現象，

其接合效率不得小於液態罐金屬材料強度之 85%，且應以放射線作 20%以上熔接

縫及 100%T 型縫之檢查。 

  

水  壓  試  驗 
罐槽體之水壓試驗，應於罐槽車整體裝置完成後，尚未油漆前施行，試驗之壓力

不得低於 0.37 ㎏/c ㎡，並持續 10 分鐘，未發生洩漏或壓力下降之情況。 
  

罐  槽  體  穩  固  試  驗 
罐槽體與大樑連接之支架、墊板、螺柱等，應安裝穩固，無銹爛，並不致前後左

右滑動。 
  

標                 示 罐槽體號碼˙車架號碼˙水壓試驗˙裝載容量˙製造日期之銘板製於車架  

二、檢 驗 結 果 評 定： 

1、■合格 合格有效期限：民國         年          月          日止 

2、□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檢驗主管簽章：                                                 檢驗人員簽章： 

 

附件七 

s6law
註解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交通部交路字第0980085057號令修正發布第11條條文及第18條條文附件十三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三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1121032982號公告第3條第2項、第4條第1項第11款所列屬「交通部公路總局」之權責事項，自一百十二年九月十五日起改由「交通部公路局」管轄
【法規來源】常壓液態罐槽車罐槽體檢驗及管理辦法§17


